
學海築夢、新南向學海築夢
志工及實習補助

出國參與志工、實習(學海系列)

學生版



計畫申請資格

可出國參與志工、實習機會有哪些？

✓ 在校就讀至少一學期(大學或

碩士皆可）之在學學生。

✓ 通過薦送計畫主持人(帶隊老

師)的徵選條件。

✓ 符合資格後，由計畫主持人

於期限內向學校申請。

你必須

✓ 中華民國國籍

✓ 在臺設有戶籍

教育部
學海築夢系列計畫

你要有



出國參與志工、實習

(往新南向國家)

如何得知參與志工、實習訊息？



如何得知參與志工、實習訊息？

獲補助學生應注意事項



獲補助學生應注意事項

出國前、期中、返國後

獲補助學生應注意事項

出國期間 應保有「學生」身分(不得辦理休學)

出國前 依所屬計畫與學校簽訂行政契約書1式3份，

分別由學生、計畫主持人與國際處分別留存。

返國後 向學校報到、上傳心得並辦理經費核銷



獲補助學生應注意事項

行政契約書

我可以拿多少？去多久？

學海築夢

志工、實習

新南向
學海築夢

https://reurl.cc/dn8pG6

https://reurl.cc/6vkGaV

https://reurl.cc/qnKznE



補助經費及期間

核銷注意事項

比較項目 學海築夢 新南向學海築夢 志工、實習

補助期限
應至少連續30日（不包括來回途
程交通時日），至多補助期限以

一學年為限。

應至少連續三十日（不包括來回途程交
通時日），

至多補助期限以一學年為限；到印尼實
習的人，至少要25天以上（不含來回交

通日）。

依校內核定函所列天數辦理

補助款項 至少應包括一張國際經濟艙來回機票，另得包括生活費
依校內核定函所列補助項目

辦理

補助金額
教育部核定總額後，由薦送學校

自行分配
由教育部核定 由學校核定



核銷補助經費應備資料

叮嚀事項

• 經費核銷請依序檢附下列文件（相關表格可至主計室網頁「常用表格」項下下載）：

一 支出科目分攤表（如有2個以上之經費補助來源者，須檢附本表，例如：學海系列會有教育部補助款
+校配合款）。

二 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（日期請填寫實際出國及返國日期），並附上：

1) 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正本或航空公司購票證明單正本（抬頭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、統編：01014220)，收據內容摘要需
由旅行社明確開列「機票款」之金額，其他費用(護照、簽證等)請分項開列。

2) 機票票根正本或電子機票。

3) 往返登機證正本。

4) 登載有實習地點之日支數額表。

5) 換算為新台幣之證明，例如：外幣兌換水單、台灣銀行出國前一天外幣賣出即期匯率表或銀行信用卡帳單（擇一即可）

6) 出差申請單（日期請填寫實際出國啟程、實習及返國日期）。

7) 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（搭乘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者免附；申請人姓名欄位請親自簽名或蓋章，單位主管欄位
由系所主管核章）。

8) 本校核定函影本。



叮嚀事項
1 出國前須與學校簽訂行證契約書，並遵守契約事項。

獲得學海計畫補助者，不可同時領取其他政府的出國補助，且須於申請當年的隔年10月31日之前出國，

否則視同放棄。例：若申請113年度學海計畫，須在114年10月31日前出國。

出國須滿核定函所列之天數（不包括來回途程交通時日），若未滿核定函所列之天數須依行政契約書繳

回補助款項。但若發生重大天災或社會暴動，得由計畫主持人檢附佐證資料及學生同書，以專簽向學校

提出「提前終止、延後或取消選送計畫」，惟學海系列計畫尚須報教育部核可。

回國後務必回原本的學校報到。

回國後2星期內，須上傳1000字以內中文/英文心得報告，並完成補助經費核銷事宜。

學海系列計畫除上傳心得報告亦應填寫問卷調查表，如有經驗分享短片應歡迎上傳至學海計畫網站。

（每篇心得需有照片4張以上，短片(3分鐘以內)不強制繳交，請上傳至個人雲端或Youtube再貼連結至心得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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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資源



相關資源

• 外交部網站:出國旅行安全實用手冊 (包含行前準備、

旅遊安全、駐外館處協助等等)

• 外交部APP:旅外救助指南(Travel Emergency 

Guidance)

◆ 建議攜帶:二吋相片、證件備份、轉換插頭、藥品

mailto:https://www.boca.gov.tw/cp-101-6901-06c37-1.html
mailto:https://www.boca.gov.tw/cp-92-246-b7290-1.html

